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19 年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本

保荐机构”）作为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科技”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聚隆科技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聚隆启帆精密传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隆启帆”）与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启帆”）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不含税） 

预计金

额（含

税）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广州启

帆 

销售产

品 
266.71 4,000 0.87% -92.27% 

由于报告期内订单量未达预期，导致公司子公司聚隆启帆与关联方广州启帆

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和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2018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聚禾圣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禾

圣”）与关联方上海华和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和”）、上海通慧塑

料厂（以下简称“上海通慧”）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不含税） 

预计金额 

（含税）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上海华

和 
采购原材料 21.59 100 0.10% -74.74% 

上海通

慧 
采购原材料 0 100 0 -100.00% 

小计 21.59 200 0.10% -87.37% 

向关联人采

购能源动力 

上海华

和、上海

通慧 

电费 73.25 160 17.94% -46.70% 

小计 73.25 160 17.94% -46.70% 

向关联人租

赁厂房、办

公场所 

上海华

和 
租赁厂房 50 80 45.74% -37.50% 

上海通

慧 
租赁厂房  0 20 0 -100% 

小计 50 100 45.74% -5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上海华

和 
销售商品 0 60 0 -100% 

上海通

慧 
销售商品 128.34 500 0.42% -70.23% 

小计 128.34 560 0.42% -73.42% 

合  计 273.18 1020 - -69.67% 

报告期内聚禾圣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主要是聚禾圣经营情况不佳，预计的部分业务未能实现。2019 年 3 月，公司将

聚禾圣全部股权出售，聚禾圣已于 2019 年 3 月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等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聚禾圣不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基于公司与关联方广州启帆签订的《关联交易总体合同书》，预计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含

税） 

2019 年 1-3 月已

发生金额（不含

税） 

2018 年发生金

额（不含税）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广州启

帆 

市场价

格 
996 131.87 266.71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广州启帆 

名称：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瑞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黄兴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62.32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经营期限：2014 年 3 月 20 日 至 2034 年 03 月 17 日 

经营范围：工业机器人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租赁;电子、通信与自

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

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通用机械设备销售; 

（二）关联关系介绍 

广州启帆及广州启帆董事、总经理陈盛花先生合计持有聚隆启帆 49%的股权，

且陈盛花先生任聚隆启帆总经理，可以对聚隆启帆实施重大影响。因此，聚隆启

帆与广州启帆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广州启帆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广州启

帆 

市场价

格 
4 0 0 

合计 1000 131.87 266.71 



正的基础上，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未来如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公司将寻

求与交易对手方协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 

2、协议签署情况 

聚隆启帆已与广州启帆签署了《关联交易总体合同书》，预计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含税）。 

双方将根据上述《关联交易总体合同书》，就各具体交易事项签订分项合同

或有详细的交易凭单，对价款、数额等主要条款予以明确约定。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经

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将《关于确认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确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2019年度日常

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

公平合理，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预计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需

要，符合其发展战略，有利于其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交易价格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 

2、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聚隆传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9 年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包建祥                      肖  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盖章） 

2019年4月10日 

 

 

 


